


居住面向的
宜居共融

主講人

陳佩琪科長



多元布建社福設施

打造宜居共融社區



本市社福機構布建情形

共達271處

已設52處
佔19.2％

老人
相關

已設100處
佔36.9％

嬰幼
相關

已設58處
佔21.4％

身障
相關

已設19處
佔7％

兒少
相關

已設18處
佔6.6％

婦女
相關

已設24處
佔8.9％

其他
類別

另有方案委託32案；
補助1700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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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各種空間，多元布建

都發局
教育局
EOD政策

財政局
資產活化
會議

社宅低樓層視區
位特性及地區需
求布建托嬰、托
老等設施

• 配合市府EOD政
策，於學校改建
時，評估設置社
福設施。

• 已有16案納入。

中央社宅
評估設置

• 循資產活化小組
會議，取得市有
餘裕空間。

• 7案媒合成功。

• 中央於本市興建
社宅，有條件提
供前瞻計畫補助。

• 日照有合作建置。

社會局
自行興建
社福大樓

108年：中正區社會福利綜合大樓
110年：北投區奇岩長青樂活大樓
112年：大同區建成社會福利大樓
112年：文山區興岩社會福利大樓

透過「福利地圖」查詢在地老人、身障、嬰幼兒、
兒少、婦女、低收等社福設施供給量能，評估房舍
爭取建置條件。

「福利地圖」GIS系統看供需

本市社福設施布建策略：依在地需求規劃空間使用

都發局
社宅參建
社福設施

https://map.dosw.gov.taipei/taipeiWelfare_map/all_new/


臺北市弱勢居住政策的演變



平價住宅 出租國宅 社會住宅 臺北市民間分級租金補貼
• 時期：民國61年起
• 住民：低收入戶
• 租金：免費借住，僅支
付數百元管理維護費用

集居 混居

• 時期：民國69年起
• 住民：所得20％分位點以下、
身障者、低收入戶、原住民、
單親家庭、公共工程拆遷等
弱勢戶

• 租金：市價3折～4折

• 時期：民國100年起
• 住民：所得50％分位點以下，
其中保留40％給社會及經濟
弱勢戶

• 租金：依收入分級收費（相
當於補貼3,000～11,000元
不等），收費約為市價5折
～6折

• 時期：民國106年起
• 住民：平均所得最低生活費3倍
以下家戶

• 租金：依收入補貼3,000～
11,000元不等（單身青年、新
婚、經濟或社會弱勢戶另有加
碼補貼）

平宅、國宅陸續改建為社宅



多元居住照顧服務



依個案需求提供各類居住照顧服務
• 不同個案特性，不同居住服務：依照個案所需，提供不同安置居住照顧服務。
如入住青少年自立宅之個案，結案後所繳納租金將全數返還，做為社區自立的準備金。

• 不同個案狀況，不同收費標準：從庇護、自立到安養，各有不同收費標準。
部分社會弱勢如長者，雖非經濟弱勢，但不易在民間市場租屋，本市提供住宅並配有照
護人員進駐，收取合理費用，讓長者可以安心居住。

• 社工一線服務：不僅提供個案短中長期居所協助穩定生活，家園類並有社工於一線提供
服務，住宅類亦有社工提供整合服務機制。

短期 中期 長期

現有資源

• 街友收容中心
• 短期庇護家園
• 機構緊急安置
• 友善旅館

• 青少年自立宅
• 婦女中途之家
• 中長期庇護家園
• 中繼住宅
• 身障社區居住
• 身障團體家庭

• 社宅、國宅
• 平價住宅（陸續改建為社宅）
• 老人住宅
• 老人安養機構
• 浩然敬老院

未來開發 • 友善旅館
• NPO承租社宅 • NPO承租社宅 • 小坪數、可負擔社宅房型

• 身障共居家園



為回歸社區做準備的居住服務
-以身障社區居住家園為例-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實踐
身障多元社區居住

圖片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我要去外面住！社區居住易讀手冊

身心障礙者享有於社區中生活之平等權利
以及與其他人同等之選擇，包括確保：
1.平等選擇住所
2.享有社會支持服務
3.平等使用社區服務設施

提供居所

專業團隊支持

多元參與、社區生活

簡報製作：身心障礙者福利科王思涵

https://gpi.culture.tw/Search?q=%E8%A1%9B%E7%94%9F%E7%A6%8F%E5%88%A9%E9%83%A8%E7%A4%BE%E6%9C%83%E5%8F%8A%E5%AE%B6%E5%BA%AD%E7%BD%B2&qt=3


服務項目：生活支持規劃、健康管理服務、日常活動支持、強化親職功能
、休閒生活與社區參與。

服務對象：18歲以上自閉症者、智能障礙者，經評估適合訓練獨立生活。
服務據點：於大安、信義、士林、北投、文山、萬華及中正區設12戶據點

，可服務量66人，111年累計服務69人（含轉出10人）。

簡報製作：身心障礙者福利科王思涵

1. 建成社區居住家園：位於大同區，預計113年可增3戶，服務17人。
2. 湖元社區居住家園：位於內湖區，預計114年可增3戶，服務18人。
3. 興岩共居家園：透過身心障礙者與青年共居，促進身心障礙者多元參與，

預計113年可增12戶，服務14名身障者。
4. 三興社宅社區居住家園：位於信義區，預計115年可增2戶，服務12人。

社區居住家園

未來布建規劃



希望更多人和我一樣，搬出來一起獨立居住！
簡報製作：身心障礙者福利科王思涵

從機構到社區居住家園
• 兒少機構→社區居住家園
• 從打掃衛生到自行規劃交通、財務安排
• 在社工及教保員的協助下逐漸適應社區生活

獨立自主意識
• 在家園這段日子開始思考自己與一般人有什麼不一樣
• 雖領有身障證明，不代表不能獨立、為自己人生負責
• 想告訴大家自己也跟一般人一樣有工作、付得起房租！

團隊支持
• 和家園社工一起看過許多租屋資訊
• 要結束家園生活搬出來有猶豫，但更想擁有自己的家
• 因為身障者身分被質疑是否能如期繳交房租，也遇到包
租代管要求要有保證人，租屋困難

• 儘管如此小賢仍不放棄，最後成功入住社會住宅

家園工作人員的支持與協
助讓小賢很感動。
小賢說：「當我提出搬出
去的想法，都給我很好的
回應」。

最後，小賢也鼓勵室友和
接受社區居住服務的青年：
如果有能力，也想搬出去
住，這會是很棒的機會，
要相信自己。



為融入社區的居住轉銜服務
-NPO團體承租社會住宅-



團體協助個案融入社區
• 與物管合作，協助個案適應生活
• 促進居民互動、理解，達到社區融合
• 提供社福連結、居住關懷服務
• 協助個案自立並輔導至長期居住場域

團體協助媒合社宅轉租個案
• 須符合住宅法第4條（單親、特境
家庭、街友、獨老、身障等）

• 提供6個月～1年中繼住所
• 不同家戶個案可共居於同一戶
• 協助個案於共居中磨合與學習

照顧對象多元的中繼居住服務



NPO承租社宅服務目標

• 發揮中繼住宅的積極意義

• 輔管分離，協助社區物管

• 透過共居預先找出問題並予以預防

• 吸納邊緣戶，協助提供資源、取得身分

• 發展社區支持性居住服務系統

已招租

• 111年萬華區莒光社宅11戶

未來招租

• 113年信義區廣慈C標社宅10戶、萬華區
青年一期14戶。

混居
40％社宅
保障戶60％

一般戶

社區融合

NPO承
租社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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